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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千江高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肇庆千江高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东华

江粉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江粉末”）为满足企业经营发展的需要，拟

向银行申请授信，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申请人民币 500 万元的授信，

并拟提供不低于提款金额 10%的中国银行人民币定期存单（或保证金）为上述事

项作质押担保，且拟由刘小锋、李会宁为上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及拟

向肇庆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申请将上述事项纳入“肇庆市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

偿基金”担保范围内。 

2、华江粉末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申请人民币 500 万元的授

信，并拟由刘小锋为上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以上具体事项以银行最终审批及以上各方与银行等相关部门签署的相关协

议为准。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3月 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该议案表决情况为：3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董事刘小锋、李会宁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管理制度规定，本议案属于董事会审议范围，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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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申请银行授信是公司及华江粉末为满足企业顺利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

常需要，属企业经营活动中的正常需求，是真实的、合理的和必要的，不会对公

司产生不利影响，且不会对其他股东利益产生任何损害。 

四、备查文件 

《肇庆千江高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肇庆千江高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3 月 17日 


